
CCC 认证批准、保持、扩大、缩小、拒绝的规定 
CCC 认证的批准 
PCEC 在收到完整的认证资料（包括申请资料、型式试验报告、工厂检查报告等）后，对其
进行综合评价，做出认证决定。评价合格的，批准颁发证书；评价不合格的，不予颁发认证
证书，认证终止。 
 
CCC 证书的保持 
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。有效期内，证书的有效性依赖 PCEC 的获证后监督获得保持。 
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，需要延续使用的，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
提出认证委托。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后监督结果合格的，PCEC 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
接换发新证书。 
 
认证的拒绝 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申请不予受理： 
1）产品未列入国家强制性认证目录； 
2）产品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“淘汰类”产品； 
3）认证委托人、生产者（制造商）、生产企业（生产厂）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
策； 
4)认证委托人、生产者（制造商）、生产企业（生产厂）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
名录； 
5）认证委托人、生产者（制造商）、生产企业（生产厂）的注册证明材料中，经营范围未覆
盖认证产品或法律证明材料缺失； 
6）以 ODM/OEM 委托认证的，未提供有效的 ODM 协议书、OEM 协议书、授权书及相关
证书复印件。 
7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受理的情形。 
 
认证的扩大 
A 类和 B 类生产企业增加认证单元不涉及增加工厂界定编码时，原则上可减免初始工厂检
查。C 类和 D 类生产企业增加认证单元涉及增加工厂界定编码时，应安排初始工厂检查；增
加认证单元不涉及增加工厂界定编码但增加产品种类时，应安排初始工厂检查；其他情况减
免初始工厂检查。 
 
认证的缩小 
在证书上减少同种产品其它型号，认证委托人向认证机构提交申请。认证机构审核资料后变
更认证证书。 


